
广东省始兴县农业农村局 
 

始兴县 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广东省粮油

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函

［2024］78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我县

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

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突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这一关键，

支持种粮主体优化组织方式、应用先进技术，充分挖掘地种

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增产潜力，努力提高主要粮油

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

产量、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更好引领带动大面积均衡

增产，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二、目标任务  

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1.5万亩次以上。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项目实施范围 



我县 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计划在全

县 10 乡镇开展，主要包括：太平镇、沈所镇、城南镇、顿

岗镇、马市镇、澄江镇、罗坝镇、司前镇、隘子镇、深渡水

乡。 

（二）项目实施规模 

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1.5万亩次以上。 

（三）项目建设内容 

1.我县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种植技术相对成熟，落实

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1.5万亩次的绩效目标，计划在水稻

种植方面来完成。 

2.项目农户遴选条件及相关规程：①2024年下半年种植

100 亩以上（含 100 亩）水稻的种植大户，需提供耕地承包

合同（无合同部分的水稻种植面积开具村级证明），由种植

大户所在乡镇确认水稻种植面积；②水稻种植大户自愿申

报，填报《项目主体档案》表格；③奖补对象可同时参与中

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但其为其他农户等主体提供单

环节、多环节或全程生产托管服务的面积不作为奖补对象自

身的种粮面积，且不得与当年承担中央财政绿色高产高效项

目任务的主体重复。④实施主体名单和面积公示无异议后，

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 

3.项目实施主要流程：①县农业农村局制定水稻单产提

升竞赛规则；②印发通知到各乡镇，传达项目精神和相关规

则；③各乡镇符合条件的水稻种植大户自愿申报参与单产提

升竞赛并提交相关申请表格；④项目实施小组跟踪整个水稻



生长季节的关键技术落实情况，形成一户一档案；⑤水稻成

熟，项目农户预估水稻亩产并上报项目实施小组；⑥项目实

施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若干测产小组，对项目农户进行

测产评估；⑦项目实施小组统计全县项目农户测产情况，确

定奖补名单（包括：实施面积、技术措施、产量、奖励金额）；

⑧奖补名单公示；⑨发放项目奖补资金。 

4.过程记录。项目农户应按要求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关

键技术，并在整地播种、肥水管理、病虫草鼠害防控及机械

收获等关键环节，以照片等形式记录应用的关键技术措施。

项目实施小组及时了解核实重点技术到位情况，并进行记

录，实行一主体一档案。 

5.测产核实。作物收获季节，承担项目主体向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如实上报实际单产，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对承担项目主体进行随机抽测复核。 

6.结果公示。项目实施小组根据测产结果，以“单产提

升结果为导向”确定奖补对象，通过政务信息网等形式，及

时公示项目拟奖补主体及资金情况，对反映有异议的要组织

核实。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及时兑付资金。 

四、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我县 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资金总计

100 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水稻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竞

争性奖补。本项目计划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1.5万亩

次以上。项目奖补资金的发放进行“双限”标准，每亩不超



过 80 元，每个规模种粮主体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实际补助面积和每亩补助金额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项目金额测算明细表 

单位：始兴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名称：始兴县 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 

序号 

支出科目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备注（计算过程或说明） 
（计算说明） 

如：次/天/

人数/亩 
计算标准 数量×计算标准 

合计 — — 1000000.00   

1 
水稻种植单产提升

奖补 

15000亩

次以上 

66.67元/

亩 
1000000.00 

支持水稻规模主体精耕细

作，采取单产提升关键技术，

水稻单产水平明显高于本地

平均水平。实际补助面积和

每亩补助金额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 

五、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一）2024 年 7月。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项目宣传；确

定参与项目的水稻种植大户名单；水稻种植关键技术划定；

确定项目奖补资金发放程序。 

（二）2024 年 7 月-2024 年 11 月。跟进项目农户水稻

种植关键技术落实情况，及时进行田间指导；成立水稻测产

小组；分组进行项目农户水稻测产；确定奖补名单并公示（包

含面积、技术措施、金额、产量等信息）；发放项目奖补资

金。 



（三）2024 年 12 月。项目总结，项目资料整理，项目

验收，分类存档。  

六、预期效益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的实施，能够根据我县

水稻种植的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

各环节增产潜力，努力提高主要粮油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

率和覆盖面提高水稻产量，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产量、典

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有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项目实施有很好的社会效

益。 

七、项目实施保障措施 

（一）组织机构设置。成立始兴县 2024 年粮油规模种

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始

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人员组成，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的

组织实施、管理及技术指导、检查验收等工作。全县各项目

有关镇村指定专门负责领导和人员。在领导小组领导下，同

心协力把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工作抓好、抓落

实，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主要实施人员及责任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职级/职务 责任分工 

1 卢紫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项目负责人 

2 邓国斌 种植业管理股股长 项目办公室负责人 

3 华红厚 农艺师 项目技术负责人 



4 郑荣亮 农艺师 项目实施人员 

5 植明华 高级技工 项目实施人员 

6 聂金娣 文员 项目实施人员 

7 聂春萍 文员 项目实施人员 

8 张宇轩 文员 项目实施人员 

9 聂欣 文员 项目实施人员 

（二）奖补资金发放。我县将根据项目资金管理的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奖补规则，并按奖补规则走好程序，认真核

实和筛选奖补农户和实施面积，做好筛选结果公示，认真登

记做册，确保奖补资金公平公正、依法发放。 

（三）资金管理。本项目资金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项目

资金使用规定进行管理，建立专账，保证专款专用。项目资

金的使用，将严格实行审批制度，确保项目资金能够合理使

用。 

（四）项目实施。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

目的实施，实行全县推进，适当向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业企业、种植大户等经济实体上倾斜。项目实施小组

将根据各个实体的具体情况，分别执行项目的实施。2024年

下半年种植 100亩及以上水稻的种植大户才能成为项目考核

农户。 

1.主要技术措施。根据我县的实际情况和农户主动意

愿，推出水稻生产关键技术措施，主要包括：机械测深施肥，

无人机施肥，专用配方肥应用，缓释肥应用，高产优质、抗



逆性强、抗倒伏的水稻品种应用，有机肥应用，“三控技术”

应用，冬种绿肥肥田措施等。 

2.单产提升奖补，形成竞争机制。根据项目农户关键技

术措施落实情况和测产效果情况，评选项目奖补农户。营造

“赛马争先”“揭榜挂帅”氛围，有效促进我县农户种粮积

极性。 

3.加强项目管理。抓好项目实施各项工作，明确项目农

户承担任务，明确测产程序，做好项目公示，充分发挥各级

专家指导组和“百千万工程”农业科技特派员队伍作用，细

化我县水稻单产提升技术路径，指导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4.强化过程管理。项目实施小组全过程建档立案，记录

技术落实、要素投入、成效评估等内容，确保项目实施规范

有效、测产结果真实可靠、奖补发放公开透明。及时将项目

主体档案上传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并填报资金兑

付情况。 

5.做好宣传总结。总结推广项目实施的典型经验，广泛

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形成项目实施

总结（项目成效、主要做法、下一步计划和问题建议等）并

及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五）项目验收总结 

1.成立验收小组，制定验收标准，明确验收和判定方法。

验收小组成员由具有相关资质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验收

标准和验收方法要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制定的验收标准有

据可询，与项目绩效紧紧相扣。 



2.项目验收。对于完工的项目，验收小组及时验收，确

保验收质量。对于项目建设的每一个版块，深入细致检查，

做好分工和互相监督提醒，高质量完成验收工作。形成验收

报告。 

3.整理验收材料。对项目验收的每个程序保留凭证，而

且做好正式文件。严格检查验收材料，确保验收材料与实际

相符。进行项目总结。对项目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保存

和备查。 

 

 

                             

                            始兴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7 月 12 日 


